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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.204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、遮放农场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工作，进一步贯彻落实省、

州森林防火命令、禁火令的相关规定，现将《芒市清明期间森林

火灾防控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切实做

好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工作，并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前将清明

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工作总结通过电子公文上报至市森林防火指

挥部。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2019 年 4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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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实施方案

清明期间是森林火险等级高度危险时段，加之受上坟祭祀、

旅游踏青和春耕生产等野外火源密集威胁，历来是森林火灾高发

期，也是最容易引起扑火伤亡的危险期。为有效防控森林火灾，

杜绝人员伤亡事故，全面贯彻落实省、州、市森林防火命令、禁

火令规定以及上级党委政府领导批示指示精神，清明期间在城镇

面山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旅游区、大面积人工林区等重点区域实

行规定时间（4 月 5 日至 7 日）上坟和按指定地点集中烧香烛纸

冥制度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森林防火指挥部认真研究，特制定

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

为指引，牢固树立“防字当头、无火就是功、有火必是过”的责

任意识，以不发生森林火灾为最高目标，努力推进“森林芒市”

“美丽乡村”建设，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方

针，以宣传动员为基础，以野外火源管理为核心，以防范重点林

区为首要任务，堵疏结合，动员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，

有效遏制森林火情火灾易发、多发态势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、市直各单位要把清明期间森林防火

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紧、抓好、抓出成效，紧紧围绕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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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、大排查、大整治”活动和野外违规用火治理专项行动的深

入开展，逐级召开会议，把上级的安排部署落实到村组、各家各

户，清明期间“文明祭祀”，以熟食、鲜花祭坟祭祖，增岗设卡，

增派人员，加大重点林区、入山道口检查登记工作力度，加大巡

护检查，杜绝携带火种进入林区，杜绝上坟生火做饭、烧香烧纸、

燃放烟花爆竹等不文明行为，严查严办野外违规用火案件，努力

形成上坟“不敢烧、不能烧、不想烧”的社会氛围，最大限度地

减少森林火情火灾的发生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建立健全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工

作组。组长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

林业和草原局主要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、市

直各单位领导组成。

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、市直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森林火

灾防控工作组，把具体责任、措施落实到位，严防清明期间发生

森林火灾。

四、防控原则和步骤

（一）防控原则。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方针；坚

持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”的原则，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；坚持统一领导、属地管理、条块结合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实

行分类指导、综合协调、逐级响应的处置程序；坚持专群结合，

努力推进森林防火社会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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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防控步骤。一是建立健全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工作

机构，确保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得到有效保障；二是结合山情、林

情、社情，制定可操作性较强的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方案；三

是组织人员形成合力，科学布防，落实防控措施。

五、防控措施

（一）加强宣传，再次掀起森林防火宣传高潮。一是及时召

开会议，研究部署清明期间实行规定时间（4 月 5 日至 7 日）上

坟和指定地点集中烧香烛纸冥工作，广泛开展以移风易俗、保护

环境、文明祭奠为主题的“文明祭祀”活动，教育引导干部群众

破除陈规陋俗，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，在全市形成科学、

健康、文明的新风尚。把“文明祭祀”活动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

乐意接受的行为美德，把上级的这一安排和部署落实到村、组、

农户、每一个干部群众。二是对照前一段森林防火宣传情况，认

真梳理排查，没有落实到位的要逐一落实到位。印制《致清明上

坟人员的公开信》，安排村组、护林员逐户做好宣传动员工作，

清明期间以鲜花、熟食祭坟祭祖，林区林缘禁止生火做饭、烧香

烧纸等一切野外用火。违者将按《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的规定

予以查处，严惩不贷。三是继续开展森林防火“五个一”宣传教

育活动，清明节前，每个学校要把森林防火当作一次作业来布置，

采取小手拉大手的有效方法，使广大学生、家长、干部、群众充

分了解森林火灾的严重危害和防扑火安全知识，自觉遵守森林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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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法律法规。四是各村要利用现有的小广播，加强森林防火法律

法规和政策的宣传，提醒村民严防森林火灾。五是下达给护林员

宣传任务，将《致上坟人员的公开信》粘贴到重点林区每座坟头。

六是边境乡镇要切实做好境内缅甸边民务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工

作，提高防火意识，严防缅甸务工人员随意用火引起森林火灾。

（二）严格监测和控制火源。一是对林区坟地户主再排查，

实名造册登记，因险设防，有针对性地增岗布卡，严禁火种进入

林区；二是清明期间，加强对监测巡护人员的管理，各瞭望台、

护林点、护林员要加大瞭望和巡护执勤工作力度，乡（镇）政府

所在地面山制高点要派出观察员实施监测，自然资源公安局、林

草局执法人员要做好现场执法的准备，确保反应敏捷，行动迅速，

有力、有效严肃处理违规用火。三是对特殊人群（“五种人”、未

成年人和老人）再进一步落实，严防特殊人群失火事件；四是清

明节前 10 天、后 10 天（3 月 24 日至 4 月 16 日）特别是双休日

和假期，要在重点林区入山路口加强设卡布防执勤，准备针对性

较强的布标和宣传器材，努力打造严禁火种入山的强势氛围；选

择集中烧香烧纸的安全地点，制作焚烧用具（如废旧铁皮汽油桶

等），执勤人员要严格履行宣传、检查职责，暂扣火种，说服开

导干部群众到指定地点烧香烧纸，严禁将香烛纸冥带入林区，以

熟食、鲜花文明祭坟祭祖。

（三）做好扑火应急准备。各级扑火队要保持高度戒备，严

阵以待，做到“收得拢、拉得出、能扑火”，并做好通讯、机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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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准备，确保一旦发生森林火情火灾，能够用

得上、起作用。

（四）强化值班、带班工作，快速处置森林火情。市、乡镇

（街道、农场）森林防火指挥部（所）办公室要全面落实参谋和

指挥中枢的作用，加强值班、带班工作，全面履行 24 小时应急

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值班员要熟悉业务，尽职尽责完成信息汇

总、内业记录等工作，第一时间上报森林火情。同时，经常督促

各村、护林员加强巡护防范，做到下情上报、上情下达，运转高效。

六、扑火应急要求

扑救森林火灾是高风险、高对抗、高难度的抢险救灾工作，

要把具体安全要求落实到火场、到岗、到人。一是进一步提高认

识，把扑火安全放在第一位。保证扑火安全是各级党委、政府、

森林防火指挥部（所）的基本职责，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切、最直

接、最现实的问题之一，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

一位。二是各类扑火队在赴火场途中，要选择好便捷安全的前进

路线。三是到达火场后，扑火队长要作战前动员，清点人数，指

定负责人分组负责，并交待扑火战法和安全措施。四是在扑救过

程中，要边打边清，要指定安全检查员，并设置安全观察哨，加

强扑火安全监督和火情实时监测，特别要谨防危险地形、危险可

燃物、危险火行为的不利影响，防止因落石、滚木等意外原因造

成伤亡事故。五是明火扑灭后，要留有足够的人员看守火场，分

段负责，加强巡逻，确保不发生死灰复燃；撤离时应清点人员，

并按照扑火前指的命令，组织队伍有序撤场。


